屏東縣春日國民小學運動代表隊家長同意書

運動代表隊隊員規定如下：

1、 凡本校學生均有被選為代表隊隊員之資格。
2、 凡為代表隊隊員無特殊原因，不得退出該項代表隊之各項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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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被選為代表隊隊員，不得無故缺席代表隊之訓練活動及比賽。運動團隊訓練結束後，代表隊隊員應立刻回到班上，不得影響班級正課之實施。
4、 代表隊隊員如有態度傲慢不服從教練指導者，得隨時取消其代表隊資格。
5、 代表隊在校外參加比賽應以校譽為重，一切行為遵行團體紀律。
6、 如利用晨間或其他課餘時間加強訓練，應事先告知班級老師及家長。
7、 代表隊隊員於上課期間應依學校規定穿著服裝到校。
8、 寒暑假及假日練習如無特別原因都需到校參加集訓。
9、 訓練期間應注意自身安全，盡量避免運動傷害之發生。如意外不幸發生時，希望能告知團隊教練或學校老師，盡速妥善處理，期能將傷害降至最低。
10、 參與本校運動代表隊成員，除遵守團隊訓練要求外，對於班級活動及課業均須達到教師相關要求，方能參與團隊練習。如有老師反應代表隊員表現不佳或未達標準，暫停練習一週~一個月。如依然無法改善者，一律退隊予以懲戒。
11、 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所需相關經費由學校籌措，學生與家長完全免費。
請沿虛線剪下並交回教導處學務組   謝謝！

一、學生填寫：

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    我願意確實遵守以上規定                   （代表隊隊員簽名）
二、家長填寫：
（ ）我同意我的孩子參加學校柔道運動代表隊
     家長簽名：        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 家長聯絡電話：   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手機：          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 
（ ）我不同意。           原因：
